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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簡章 

 

110年4月15日北市教國字第110030399562號函公告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 

貳、專職族語老師甄選類別與名額 

以下甄選依族語別錄取為原則： 

一、海岸阿美語1名（士林及北投區等，主聘學校為石牌國小） 

二、賽考利克泰雅語1名（內湖、信義、松山、南港及中山區等，主聘學校為新湖國小） 

参、甄選資格 

一、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該語言別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發該語言別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高級以上合格證書者。上開人員並具備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始得擔任：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 

（三）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20學分證明書。 

二、未接受本市所屬學校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續聘者。 

三、未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28-3條所列情事者。 

肆、專職族語老師甄選聘期及待遇 

一、聘期：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 

二、薪資及交通費 

（一）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以下簡稱聘用辦法）第14

條附表（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之薪資支給基準表，見附件一）規定支給。 

（二）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薪傳級或優級合格證書

者，除按前項薪資支給基準支給薪資外，每人每月加發新臺幣3,000元。 

（三）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專職

族語老師如於年度中轉任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適用對象或比照

發給對象，且於12月1日仍在職者，由原學校按實際擔任專職族語老師之月數比例

於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四）支給跨校交通費，其餘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語及英語

教學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五）超鐘點教學節數逾減授教學節數者，有關超節數鐘點費用，比照編餘節數給超鐘

點的方式，按週次發給。 

（六）遠距課程 

於教師基本授課節數外支援本市遠距教學屬兼課性質，所需經費由承辦本市遠距

教學學校撥付： 

1.倘為上班時間進行：則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

法」第19條規定：「專職族語老師應專職於學校工作；其經學校核准者，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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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學校兼課，每週不得逾四小時，並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以事假或

休假方式辦理。 

2.倘非為上班時間，不受上開規定所限制。 

（七）語言認證為中高級(含)以上級數者，得依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過中高級(含)以上級數獎勵實施計畫」支領獎勵金新臺

幣1萬至3萬元。 

伍、甄選程序 

一、簡章公告 

本簡章於下列網站公告：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

（https://www.doe.gov.taipei） 

（二）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tpiercenter.tp.edu.tw/） 

（三）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網站（http://web.spps.tp.edu.tw/ 

（四）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shes.tp.edu.tw/） 

二、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110年4月23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4時止。 

（二）地點：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人事室（112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80號）。 

電話：02-28227484轉661。 

（三）方式：個別報名（得親自或填復委託書後委託他人代理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

理）。 

（四）報名費：無。 

（五）應繳表件：請將下列資料影本依序備妥並裝訂成冊。 

1.報名表（粘貼本人最近三個月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一式1張）及個人簡歷1份，A4

直式橫打供甄選委員參考。（附件二）。 

2.積分審查表1份及相關證明文件（附件三）。報名現場審查，證明文件繳送影本，

正本驗畢歸還。 

3.切結書1份（附件四）。 

4.如為代理人報名，交委託書1份（附件五）。 

5.繳驗證件，正本及影本各1份（正本驗畢歸還）： 

(1)國民身分證。 

(2)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

書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3)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習合格證書或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

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4)最高學歷證件。 

(5)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相關獎勵證件（無則免繳）。 

(6)如有改名情事，請檢附戶籍謄本詳細紀事證明文件1份。 

三、專職族語老師甄選日期及地點 

https://www.doe.gov.taipei/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北投區石牌國小&ei=QwxjYOfHO6K9mAX-o6K4DA&oq=北投區石牌國小&gs_lcp=Cgdnd3Mtd2l6EAMyAggAMgIIJjICCCYyAggmMgIIJjICCCY6BQgAELADOgUIJhCwAzoICAAQsQMQgwE6BQgAELEDOgQIABBDOgcIABCxAxBDOgUIABDNAlCzEli_cGCBdGgCcAB4AYABgAKIAaYOkgEGMjcuMS4xmAEAoAEBqgEHZ3dzLXdperABAMgBA8ABAQ&sclient=gws-wiz&ved=0ahUKEwin9aDP9dfvAhWiHqYKHf6RCMcQ4dUDCA0&ua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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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應試流程：110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於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本市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本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網站公告。 

（二）報到及抽應試序號：110年5月8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8時30分，應試者應攜帶國

民身分證（或有相片之健保卡、駕照）報到並抽應試序號，逾時或報到後擅自離

場視同棄權。 

（三）試務說明：110年5月8日（星期六）上午8時30至8時50分。 

（四）甄試時間：110年5月8日（星期六）上午9時起。 

（五）甄試地點：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112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80號）。 

※備註：若遇有重大事件或人力無法預測之天然災害導致停班停課時，將於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及臺北市北投區

石牌國民小學網站公告新修正之時間表。 

四、專職族語老師甄選方式及計分基準 

（一）成績計算為資料審查30%、口試30%、教學演示(含教案設計)40%。 

（二）資料審查（見附件三） 

1.族語能力認證等級：最高6分。（高級或102年以前取得族語能力證書3分，優級6

分）。 

2.學歷：最高6分，分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科（副學士）、大學（學士）、碩士

以上等，擇一最高學歷計分，須持畢業證書證明。 

3.教學經歷：最高6分，以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各級學校、各社區（含部落）

大學等單位實際教學年資為主，於本市服務滿二學期以上可加2分。 

4.獎勵：最高12分，一般獎勵最近5年（105年4月23日至110年4月22日），以辦理

或參與機關學校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相關活動所獲之獎勵為主，同一事實之獎

勵不得重複計算。（有關一般獎勵及特殊表現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備查） 

5.其他補充說明請參考積分審查表。 

（三）口試：評分項目分為教學專業知能、儀容舉止及言語表達；每位應考人口試時間

10分鐘。 

（四）教學演示： 

1.教案設計：評分項目含內容完整性、活動設計創意及資訊媒材運用；應考人須 

於40分鐘內將所抽到之主題依提供之教案格式利用電腦設計一節課的教學簡

案。抽題範圍以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1至5階為範圍，由考生於現場任抽一課實

施。（一至三年級為12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四至六年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試教：先行準備時間15分鐘，後進行試教時間為15分鐘。試教過程不提供投影

機、電腦及電視等設備。應考人可自備教具，其教具擺設、準備時間，亦一併

計入試教時間內。應考人進入試場後即開始計時，14分鐘按一短鈴，時間到(15

分鐘)按一長鈴告知應考人試教時間結束。 

（五）錄取分數由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甄選委員會）決議，按總分高低依序錄取；若總分同分時，由教學演示成績

擇優，若再相同，依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甄選委員會得不足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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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職族語老師錄取名額 

一、海岸阿美語正取1名，備取2名。 

二、賽考利克泰雅語正取1名，備取2名。 

柒、放榜及成績複查 

一、110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7時前於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

心網站及本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二、成績複查時間為110年5月13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持國民身分證及成績複查分

數申請表（附件六），親自向本市石牌國民小學（地址：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80

號，聯絡電話：02-28227484轉661）申請複查，逾期或程序不合者，不予受理。 

捌、錄取人員報到 

經本市甄選合格錄取者，仍應接受各校教評會依規定審查。錄取人員請於110年5月31日

下午4時前至錄取學校人事室報到，並完成校內教評會審議程序，逾期認定不應聘而取消資格

或錄取人員報到後放棄者，遺缺得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遞補截止日至110年7月20日止。 

玖、注意事項 

錄取人員如有下列之一情事者，即撤銷其資格。 

（一）所提有關證件與原登記記載不符者。 

（二）如為教育部「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所登載之人員。 

（三）違反報名資格各項規定，縱因事前未察覺而於放榜後發覺，已應聘任者，應予解

聘；未聘用者，逕予註銷錄取資格。 

（四）專職族語老師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第28-3條所

列情事者，學校應予以解聘。 

拾、專職族語老師工作條件及內容 

一、授課節數 

（一）專職族語老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20節，可超鐘點至多6節，上限為26節。 

（二）專職族語老師教學節數未達前項基本教學節數者，應配合學校指派之相關原民

教學活動或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動之到校教學服務工作補足之。 

（三）排課規範：排課時間原則以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主，不排課時段應協助本市

原民中心到校導覽及推廣活動或其他教學服務工作。 

（四）每學年至少進行公開授課一場次。 

二、族語教學研習課程 

（一）專職族語老師應參加中央或本市辦理之族語教學專業精進（研習）計畫，從事

本市辦理之族語教材研發、族語教學觀摩、族語教學改進、指導族語競賽、族

語教學研習或其他族語復振工作。 

（二）前項族語教學研習課程，每年至少應參加36小時。 

（三）每週三下午至原民中心集中備課或議課。 

三、協助受聘學校有關族語之課程、教學、或原住民民族教育之相關活動。 

四、寒暑假專職族語老師之工作任務 

（一）從事族語教材研發，並繳交年度課程計畫。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北投區石牌國小&ei=QwxjYOfHO6K9mAX-o6K4DA&oq=北投區石牌國小&gs_lcp=Cgdnd3Mtd2l6EAMyAggAMgIIJjICCCYyAggmMgIIJjICCCY6BQgAELADOgUIJhCwAzoICAAQsQMQgwE6BQgAELEDOgQIABBDOgcIABCxAxBDOgUIABDNAlCzEli_cGCBdGgCcAB4AYABgAKIAaYOkgEGMjcuMS4xmAEAoAEBqgEHZ3dzLXdperABAMgBA8ABAQ&sclient=gws-wiz&ved=0ahUKEwin9aDP9dfvAhWiHqYKHf6RCMcQ4dUDCA0&ua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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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相關族語教學增能研習。 

（三）指導學生參加語文（族語）競賽。 

（四）學校交辦其他有關推動族語文化及冬（夏）令營相關事項。 

五、專職族語老師應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學校之督導下，全職投入工作，未經核

准，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兼職工作。 

六、專職族語老師之全學年服務日，比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辦

理；其休假，比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規定。專職族語老師於受聘期間其權利及義

務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另有規定外，依國民中小學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辦理。 

拾壹、諮詢電話及服務時段 

一、電話：02-2783-7577轉45，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陳明德主任。 

二、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4時。 

拾貳、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拾參、本甄選簡章經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審議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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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之薪資支給基準表（薪資單位：新台幣(元)/每月） 

學歷 

級別 

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畢業 

專科 

（副學士） 

大學 

（學士） 
碩士以上 

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認證測驗薪傳級或優級

合格證書者 

第1級 29,000 33,120 35,180 37,240 

每月加發 

獎金3,000元 

第2級 29,515 34,150 36,210 38,270 

第3級 30,030 35,180 37,240 39,300 

第4級 30,545 36,210 38,270 40,330 

第5級 31,060 37,240 39,300 41,360 

第6級 31,575 38,270 40,330 42,390 

第7級 32,090 39,300 41,360 43,420 

第8級 32,605 40,330 42,390 44,450 

第9級 33,120 41,360 43,420 45,480 

第10級 33,635 42,390 44,450 46,510 

第11級 34,150 43,420 45,480 47,540 

第12級 34,665 44,450 46,510 48,570 

第13級 35,180 45,480 47,540 49,600 

第14級 35,695 46,510 48,570 50,630 

第15級 36,210 47,540 49,600 51,660 

註：依據教育部107年8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70086521E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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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簡章報名表 

報名類別：□1.海岸阿美語    □2.賽考利克泰雅語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黏貼照片 

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職  

通訊 

地址 
 

E-MAIL  
聯絡 

電話 

(H)： 

行動： 

最高

學歷 
 

經歷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1    4    

2    5    

3    6    

認證

合格 

證書 

語言別 登記年月日 證書字號 

   

報考人簽章  

二、報名資料審查（由學校填寫，請勿自填） 

基本 

資料 

審核 

本人最近三個月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一式1張 

有(  ) 

無(  ) 
國民身分證 

有(  ) 

無(  ) 

原民會能力認證合格證書及合格人

員研習結業證書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

習合格證書 

有(  ) 

無(  ) 
簡歷 

有(  ) 

無(  ) 

最高學歷畢（結）業證書 
有(  ) 

無(  ) 
專長證明文件（無者免） 

有(  ) 

無(  ) 

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無者免） 
有(  ) 

無(  ) 
 

初審 

結果 

□符合 

□符合，但需補件 

□資格審核未錄取 

人事單位 

初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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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歷 

姓名  
報考 

類別 
 

學歷 

 

經歷 

 

專長 

 

參與或指導

相關活動 

具體事蹟 
 

個 

人 

教 

育 

理 

念 

 

※本簡歷請準備一份，於報名時繳交，A4格式，每份以不超過一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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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積分審查表（資料審查） 

編號：＿＿＿（考生勿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積分項目 內 容 
給分 

標準 

本人自

填分數 

單項 

總分 

審查人員 

複核審查 
備註 

該語言別

族語能力

認證等級 

(最高6分) 

1.102年前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

格證書。 

2.103年以後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3  

 

 

 

繳交影

本，正

本驗畢

歸還。 

103年以後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

過優級 
6   

學歷 

(最高6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 3分  

 

 

 
專科（副學士）畢業 4分   

大學（學士）畢業 5分   

碩士以上畢業 6分   

教學經歷 

(最高6分) 

每滿一學期加1分，於本市服務滿二學期以上

可另加2分，最高以6分為限 
6分     

獎勵 

(最高12分) 

最近5年

(105.04.23

-

110.04.22) 

推 廣 族

語經歷 

指導學生參加原住

民族語相關競賽 

全國賽第1至3名 
一張 

3分 
 

 

 

 

有關獎

勵，請

提出相

關佐證

資料備

查。 

繳交影

本，正

本驗畢

歸還。 

 

全國賽第4至6名 
一張 

2分 
  

縣市級競賽 

第1至3名 

一張 

2分 
  

個人參加原住民族

語相關競賽 

全國賽或臺北市級競

賽獲獎者/他縣市 

一張 

2分/1分 
  

一般獎勵 

臺北市機關學校推動

族語教學活動敘獎證

明/他縣市 

一張 

2分/1分 
  

擔任原住民族語認

證典試委員 
委員證明書 

一張 

3分 
  

族語及文化相關著作 

1.各大學、研討會原住民族

語相關學術論文（非碩博

士論文） 

2.經出版在案的族語文學或 

教學創作（非碩博士論文） 

具應考者為第一作

者之姓名著作相關

證明 

一份 

2分 
  

資歷積分總分    

報考人簽章  審查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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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報考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

老師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本人願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或由學校依規

定予以解聘： 

一、報考原住民族語老師，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

用辦法第28-3條規定情事者。 

二、如為教育部「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所登載之人員。 

三、經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應聘者。 

四、所提有關證明資料有不實等情事。 

 

    此致 

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公) 

(私)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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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到場報名貴市110學年度國民中

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特委託＿＿＿＿＿＿代為辦理報名手續。 

 

    此致 

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受 委 託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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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成績複查分數申請表 

姓  名  

項  目 原得成績 複查成績 

資料審查   

口試   

教學演示   

總分   

申請日期  申請人簽章  

複查結果 

□ 成績計算無誤。 

□ 成績計算有誤，應更正為 

__________分。 

甄選委員會 

簽 章 
＿＿年＿＿月＿＿日 

 

 


